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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业绩补偿事项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日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7 月 27

日收到补偿义务方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汇入的部分业绩补偿款人民币 300 万元，并于

2020 年 7 月 28 日收到补偿义务方向公司出具的《承诺书》，承诺于 2020 年 10 月

31 日前将剩余业绩补偿款全额现金支付给公司。关于广州松兴电气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松兴电气”）业绩补偿的相关情况如下： 

一、业绩承诺补偿概况 

2015 年 4 月 27 日，公司（甲方）与松兴电气股东刘国瑛（乙方）、蓝稷（丙方）、

余江县松青投资服务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丁方）、余江县松洋投资服务中心（有限合

伙）（戊方）、余江县金松创新投资服务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己方）、余江县松慧投资

服务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余江县大兴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签署了《关于广州

松兴电气有限公司之并购框架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并购框架协议》”），在该协议下



 

 

应在承诺期内松兴电气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公司支付补偿。当

年的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：当期应补偿金额=（基准日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

净利润数－基准日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）÷8,200 万元×本次交易总对价

－已补偿金额。 

根据松兴电气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的 2015 年年度报告、2016

年年度报告、2017 年年度报告，松兴电气业绩承诺（扣非净利润）完成情况如下表： 

年度 业绩承诺（万元） 实际完成数（万元） 应补偿金额（万元） 

2015 年 2000 2,103.23 - 

2016 年 2600 1,851.96 943.62 

2017 年 3600 1,982.63 2,366.89 

二、业绩承诺补偿履行情况 

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3 月 26 日、2018



 

 

出具《承诺书》，承诺于 2020 年 10 月 31 日前将剩余业绩补偿款全额现金支付给公

司。 

截至目前，补偿义务方仍有 2,066.89 万元的业绩补偿款尚未支付。后续公司

一方面将继续督促补偿义务方按《承诺书》的承诺向公司如期支付剩余业绩补偿款；

另一方面该案件已进入司法仲裁程序，公司将继续促进仲裁庭尽快作出裁决，并按

裁决结果申请司法执行。 

补偿义务方能否按照《承诺书》的承诺及时支付剩余业绩补偿款存在不确定性，

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业绩补偿款的偿还情况及仲裁进展情况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


